
附件1

洛阳市2014年城市园林绿化提升建设标准

根据《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园林绿化水平的意见》（洛政〔2013〕112号），结合年度园林绿化工程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城市道路及规划区内高速公路出入口绿化建设标准

1.  人行道宽度8米以上的城市道路，均应增加一排行道树（新植乔木、胸径大于12厘米、半冠或全冠，半冠分支应保留1.5米以上，与原行道树品种一致），确保每条城市道路绿化覆盖率不低于25%，基本实现大树林荫覆盖；

2. 所有城市道路的机非隔离带、基础绿化带及城市出入口绿化要按照乔、灌、花、草、地被、藤等多种植物相结合搭配种植，色叶和开花植物配置比例不低于1：4，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3. 城市道路及两侧机非隔离带、基础绿化带除硬化部分外，均实现绿化全覆盖，无黄土裸露；
4. 所有城市道路两侧的停车场全部改建为林荫生态停车场；

5. 均应达到相应的具体绿化设计方案确定的标准要求。

二、街头绿地建设标准

1. 符合街头小游园设计规范；

    2. 绿化覆盖面积占全园面积60%以上，植物以乡土树种为主，做到主题突出、层次感强、具有特色，植物类型和乔灌比重应合理，符合一定比例（乔木和灌木应为1：2；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种植数量的比例应控制在1:3～1:4之间）；

    3. 除硬化部分外，实现绿地全覆盖，无黄土裸露；

    4. 各种服务设施应完善，完好率达到100%；

    5. 达到相应的具体建设设计方案要求。

三、社区绿化建设标准

1.  住宅小区的绿化应尽可能地增加乔木种植数量，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透水林荫停车场、屋顶绿化和墙体垂直绿化工程；

2. 住宅小区所有实体围墙和透空围墙均要种植爬墙或藤本植物；

3. 积极开展“生态绿化单位（小区）”创建活动，2014年“生态绿化单位（小区）”达标单位要达到60%以上；

4. 社区的绿化环境得到显著提升，绿地率不低于30%。
四、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建设标准

1.  将建筑物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纳入项目建设规划设计方案的必备内容和审批的前置条件；

2.  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建设比例科学合理，原则上花园式绿化屋顶面积占屋顶总面积的30%以上，绿化种植面积占绿化屋顶面积的85%以上；简单式绿化屋顶面积占屋顶总面积的80%以上，绿化种植面积占绿化屋顶面积的90%以上；

3.  符合条件的公共建筑，2014年应全面启动实施屋顶覆绿；
4.  鼓励建筑物业主自行开展屋顶绿化改造；
5.  各城市区2014年至少建成2个屋顶绿化和10个垂直绿化的示范点；
6.  垂直绿化的植物材料为：中国地锦、常春藤、扶芳藤、藤本月季等。
五、企事业单位绿化建设标准
全市各企事业单位要按照《河南省园林单位园林小区申报与评选办法》、《河南省园林单位园林小区标准》、《洛阳市园林单位标准》，积极开展争创生态绿化单位活动。
1. 有专门领导负责绿化工作，组织制度健全，有绿化专职人员。积极参加城市绿化美化活动，保质保量完成市、区分配的各项绿化任务；

2. 绿化覆盖面积占可绿化面积的90% 以上，无黄土裸露，绿地率达25% 以上；

3. 绿化规划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庭园绿化布局合理，园林艺术效果明显。植物配置合理，做到乔、灌、花、草、藤相结合，园林建设及园林小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树种能够达到常绿与阔叶比例不高于4：6，适地适树，环境优美；

4. 单位所有实体围墙和透空围墙均要种植爬墙或藤本植物，有一定规模的廊架绿化、屋顶绿化、地面垂直绿化、檐口窗阳台垂挂绿化；
5. 绿地管理精细，做到无杂草、无垃圾、无废弃物、无病虫害、植物生长茂盛、修剪有型，设施保持完整率达到100%；

6. 绿化达标作为企事业单位创建各级文明单位的必备条件，对已经取得各级文明单位称号的单位但未获得“市级园林单位”称号的，要确保在2014年度达标；对新申请创建文明单位的，必须具备“洛阳市生态绿化单位”标准：绿化覆盖率达38%以上，绿地率达30% 以上，无黄土裸露。对实施大型盆栽及立体绿化的，按一定比例折算绿化面积冲抵绿地率。
附件2
洛阳市2014年城市园林绿地捐资认建方案

为切实做好城市园林绿地捐资建设工作，依据《洛阳市2014年城市生态园林绿化提升工作方案》及《洛阳市捐资建设城市园林绿地办法》，特制定本方案。

一、捐资认建绿地项目

2014年提供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建设的城市园林绿地共46处，面积135.92万平方米。

（一） 310国道两侧30米基础绿化带：东起定鼎北路，西至西环城路，全长9.6公里，绿地面积约356000平方米。共分为26段。

1. 310国道北侧基础绿化带
（1）定鼎路—经七路：面积14970平方米。

（2）经七路—道北六路：面积14649平方米。

（3）道北六路—国花路：面积11700平方米。

（4）国花路—王城大道：面积13724平方米。

（5）王城大道—经五路：面积13414平方米。

（6）经五路—经四路：面积7724平方米。

（7）龙翔东路—龙翔路：面积15000平方米。

（8）龙翔路—龙泉路：面积15690平方米。

（9）龙泉路—龙兴路：面积9180平方米。

（10）龙兴路—衡山路：面积8622平方米。

（11）衡山路—龙凤路：面积15561平方米。

（12）龙凤路—秦岭北路：面积18705平方米。

（13）秦岭北路—秦岭西路：面积13680平方米。

（14）秦岭西路—西环路：面积 12330平方米。

2. 310国道南侧基础绿化带

（15）定鼎路—经七路：面积9600平方米。

（16）经七路—经六路：面积11737平方米。

（17）经六路—金谷北路：面积12750平方米。

（18）金谷北路—王城大道：面积12651平方米。

（19）王城大道—经五路：面积13414平方米。

（20）经五路—经四路：面积7724平方米。

（21）经四路—龙翔路：面积10184平方米。

（22）龙翔路—龙泉路：面积15690平方米。

（23）龙泉路—龙兴路：面积9180平方米。

（24）龙兴路—衡山路：面积8622平方米。

（25）衡山路—秦岭路：面积40740平方米。

（26）秦岭路—西环路：面积18414平方米。

（二）定鼎北路两侧新增30米基础绿带，总面积114000平方米。

（27）东侧30米基础绿化带：面积约60000平方米。

（28）西侧30米基础绿化带：面积约54000平方米。

（三）华山北路：310国道—机场路两侧新增30米基础绿地，总面积140600平方米。

（29）东侧30米基础绿化带：面积约70000平方米。

（30）西侧30米基础绿化带：面积约70000平方米。

（四）芳林南路

（31）九都路以南中州渠段绿地总面积14400平方米。
（五）中原明珠电视塔北侧

（32）规划绿地面积约46000万平方米。

（六）老城区

（33）文化公园面积42800平方米。

（34）体育公园面积91200平方米。

（35）老城历史文化街区沿中州渠公园面积约200000平方米。

（36）宋代衙署遗址绿地（老城中州路大张店东侧）3200平方米。

（七）滨河北路东段

（37）瀍河桥—启明南路段：面积47803平方米。

（八）洛龙科技园

（38）体育公园：面积66000平方米。

（39）西郊生态公园：面积约50000平方米。

（九）高压走廊防护绿地

（40）滨河南路—洛宜路段：面积约20000平方米。

（41）洛宜路—开元大道段：面积约20000平方米。

（42）开元大道—牡丹大道段：面积约40000平方米。

（43）牡丹大道—关林路段：面积约40000平方米。

（十）西南环高速公路

（44）高新站：面积约15000平方米。

（45）涧西站：面积约6000平方米。

（46）新区站：伊尹大道—收费站道路两侧，规划绿地面积约46000平方米。

（十一）单位附属绿地和居住区绿地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城区负责。

二、认建绿地建设与养护标准

（一）建设标准

提供企业、单位、个人捐资建设的城市园林绿地须按照市园林部门审定的设计方案进行建设，要依据行业规范和相关技术规定严把质量关。建设费用约为道路绿地每平方米80—100元，街头游园及公园绿地每平方米150元。

（二）苗木标准

1. 乔木：胸径10厘米以上，如重阳木、栾树、银杏、白蜡、女贞、楸树、榉树、法桐等。

2. 花灌木：树形匀称，枝条分布合理。如樱花、红叶李、海棠、紫荆、榆叶梅、紫薇、棣棠、月季等。

3. 色叶植物：美国红枫、乌桕、红枫、红叶石楠、红花檵木等。

（三）养护标准

1. 树木长势旺盛。乔木枝干树干挺直，树冠完整美观、分枝点合适、侧枝分布均匀，树干无萌蘖枝、无明显干枯枝；

    2. 花灌木、色块灌木无缺株断行、覆盖度达100%，色块分明，线条清晰流畅； 

    3. 绿篱、造型灌木形状轮廓清晰，表面平整、圆滑；

    4. 爬藤植物分布合理、枝叶覆盖均匀、附着牢固、覆盖度达85%以上；

    5. 草花生长健壮、花繁叶茂、无残花败叶。花坛整洁美观、层次分明、图案清晰、色彩搭配适宜；

    6. 草坪生长茂盛、叶色正常、基本无秃斑、无枯草层、无杂草、无病虫害、覆盖度达98%以上，留茬高度经常保持在6—8厘米；

7. 保持绿地植物的种植量，缺株断行应适时补栽，补栽应使用同品种、基本同规格的苗木，确保补栽后的景观效果； 

    8. 草坪秃斑应随缺随补，确保草坪的覆盖度和致密度；

9. 全天候保持绿地清洁、美观；

    10. 绿化养护各道工序施工要以人为本、安全施工、文明作业。 

三、认建方式和时限要求

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可按照园林部门审定的投资额度、建设标准与进度自行建设，也可按要求捐资后由市园林部门承建。

认建项目2014年1月开工建设，2014年12月完工或初具规模。其中文化公园、体育公园、老城历史文化街区沿中州渠公园等3项2014年12月前完成拆迁和施工设计，年底前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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